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904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信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黃靖閔律師

            吳冠邑律師

            張雅婷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

度易字第76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408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信宏（下稱被告）為彰化縣私立高騰

文理補習班（下稱高騰補習班）之負責人；告訴人陳○祥及

周○辰（下合稱告訴人等）前為高騰補習班之老師。嗣被告

因細故對告訴人等心生不滿，竟基於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

1年6月底至7月間某日，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聞共見之高騰補

習班補課網站上，張貼告訴人等之教學影片，並發表：「小

心被騙」等語之不實言語，足以毀損告訴人等之名譽，因認

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所

謂「言論」在學理上，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

達」；「事實陳述」始有真實與否之問題，「意見表達」或

對於事物之「評論」，因屬個人主觀評價之表現，即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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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與否可言。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

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而自該

條第3項前段：「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

罰」規定文義觀之，所謂能證明為真實者，唯有「事實」。

據此可徵，我國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所規範者，僅為「事

實陳述」，不包括針對特定事項，依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

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從而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必

須是具有足以損害被指述人名譽之具體事件內容，始有誹謗

行為可言。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加重誹謗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等於警詢

及偵查中之指訴、高騰補習班補課網站擷圖照片及被告之供

述等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坦承其為高騰補習班負責人，於11

1年6月底至7月間某日，在高騰補習班補課網站上，張貼高

騰補習班老師即告訴人等之教學影片，資料夾名稱記載「高

騰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等情不諱，惟堅決否認有何加重

誹謗犯嫌，辯稱：補課網站並非不特定人可以共見共聞，為

私人影片庫，該標題為其所下，用意在善意提醒。學生及家

長不可能會進去網站，縱使看到網站，亦不知其敘述內容，

不可能以影片誹謗告訴人等。又檢察官並未指出除告訴人等

以外之其他電腦，可以直接在網站上搜尋「高騰」即可進入

「補課系統」之證據，卻以此立論「補課系統」為公開網

站，而與事實不符等語（見原審卷第319、320頁，本院卷第

136頁）。經查：

　㈠被告高騰補習班之負責人，於111年6月底至7月間某日，在

高騰補習班補課網站上，張貼高騰補習班老師即告訴人等之

教學影片，於該等教學影片之資料夾名稱記載「高騰解聘的

老師／小心被騙」文字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經核與告

訴人等於警詢及偵訊時指訴情節相符，並有高騰補習班補課

網站擷圖照片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又被告在高騰補習班設置補課網站，供該補習班需要補課之

學生觀看，於該段期間有補課需求之學生，均可在該補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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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看見被告所發表之「高騰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文字等

情，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稱：「該網址不是公開網址，只有

內部學生的連線補課伺服器才看的到」、「只有在高騰文理

補習班內部補課網址公開過他們的上課影帶訊息讓學生知

道」等語（見偵卷第16、17頁），及於偵訊時供稱：「（該

補課電腦是否只有特定人可以上網？）除非有經過我授權獲

得補課權限才可以上網，算是特定人」等語甚詳（見偵卷第

62頁），經核與告訴人陳○祥於偵訊時以證人地位證稱：

「是學生告訴我陳信宏在本件之公開網站上放上影片批評

我，學生表示他們有看到。學生也有擷圓給我看」等語（見

偵卷第63頁），及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你是如何知道該

網頁擷圖內容？）是學生跟我講的」等語（見原審卷第123

頁），及告訴人周○辰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離職前（高

騰補習班）大概有50、60位（學生）」等語相符（見原審卷

第133頁）。是以，告訴人周○辰離職前，高騰補習班約有5

0、60位學生，該補習班學生只要有補課需求，均可在該補

課網站看見「高騰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文字。被告既在

補課網站中，於告訴人等之教學影片檔案連結中發表「高騰

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其目的顯係讓有補課需求之學生

看見，且當時補習班約有50、60位學生，已屬多數人，被告

有將前揭文字廣為散布於眾之意思。被告辯稱：伊未散布於

眾云云，並非可採。

　㈢然被告在補課網站發表之「高騰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文

字，下方有四部影片連結，分別屬告訴人陳○祥、周○辰之

教學影片，亦據被告於警詢時供述甚詳（見偵卷第16頁），

可見被告主觀上認為告訴人陳○祥、周○辰均為高騰補習班

「解聘的老師」，且暗指告訴人陳○祥、周○辰因教學品質

等緣故遭補習班解聘，希望該補習班學生注意，「小心被

騙」。惟學生至高騰補習班補習，對該補習班教師之教學品

質會有其各自評價，此等評價取決於教師教學風格，以及是

否適合學生等不確定因素，縱然補習班負責人在補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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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於曾經在其補習班上課之老師即告訴人等有其主觀評

價，仍不致損及告訴人等之名譽。

　㈣另告訴人陳○祥、周○辰離職原因是否遭高騰補習班解聘乙

節，分據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依據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

解雇陳○祥、周○辰」等語（見偵卷第16頁）；告訴人陳○

祥於偵訊時指稱：「我並非被解聘，我是自願離職」等語

（見偵卷第63頁），及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在111年4月

口頭說要離職，跟他們說有找到人我就會離開，後來到5月

的時候我就跟他們說我6月要離開，他們就說要再找人，後

來他們又在6月底幫我排很多課，因為已經是下班時間了，

他們又叫我要再做輔導等其他事情，我就說我巳經是下班時

間了，隔天他跟我說我在電話中對他講話不禮貌，要我不用

來了，而且後來6月份的薪水還給我扣1萬元」、「我是自願

離職」等語（見原審卷第123、124頁）；告訴人周○辰於偵

訊時指稱：「我是自願離職，我並非被解聘」等語（見偵卷

第63頁），及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是自己請辭的，不是

被解聘的」等語（見原審卷第128頁），堪認告訴人陳○

祥、周○辰究係自願離職、抑或遭被告解聘或不續聘乙節，

被告及告訴人陳○祥、周○辰各執一詞，無從僅以被告或告

訴人等片面說法，即予確認告訴人陳○祥、周○辰之離職原

因。又依被告提出之LINE對話擷圖（見偵卷第69頁），告訴

人陳○祥以「高劍飛」名義，先傳送「主任：六月底前，請

你儘快找人，看能否順利交接，這段期間的課，我還是會盡

心盡力！」，被告則於110年6月27日（週日）回稱：「很抱

歉，高騰這個小廟實在擠不出多餘的利潤給你。我已找到接

任的人選。下週一起可以不必到班。祝你東山再起。鴻圖大

展」，可見被告向告訴人陳○祥表示「下週一起可以不必到

班」前，告訴人陳○祥已先向被告表示「六月底前，請你儘

快找人」，參酌告訴人陳○祥於警詢時自承：「110年3月22

日開始在高騰文理補習班就職，至110年6月27日離職」等語

（見偵卷第19頁），可見其自稱離職日為110年6月27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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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為被告向告訴人陳○祥表示「下週一起可以不必到

班」，被告據此自認告訴人陳○祥係遭其解聘，亦非全然無

據。是以，被告本於其主觀認知，在補課網站發表「高騰解

聘的老師」，客觀上是否有指摘或傳述不實之具體事實之行

為已屬有疑，尚無從令本院產生對被告不利判斷之確信。

　㈤至於被告及其原審選任辯護人於原審聲請向國立臺灣科技大

學電子工程系及美商科高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函詢高騰

補習班補課網站是否屬於公開網站之調查證據聲請乙節（詳

原審卷第161至162、228頁），然本案依現存證據已無法證

明被告有何誹謗犯行，被告及其原審選任辯護人前揭調查證

據之聲請核無必要，應予駁回，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公訴人指出之證明方法，無法證明被告有何加重

誹謗犯行，本件關於被告犯罪之證明，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為有罪之

判斷，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原審為被告

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雖以告訴人等並未遭高騰補

習班解聘，而係自行離職，被告所發表之「高騰解聘的老師

／小心被騙」，指稱告訴人等因不適任遭解聘，為人不誠

實，有刻意以公開方式對告訴人等予以輕侮詆毀等詞提起上

訴，經核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呂凱起訴，檢察官林家瑜提起上訴，檢察官蔣志

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靜  琪

                         　   法　官  黃  小  琴

                              法  官　柯  志  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  雅  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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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904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信宏






選任辯護人  黃靖閔律師
            吳冠邑律師
            張雅婷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76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408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信宏（下稱被告）為彰化縣私立高騰文理補習班（下稱高騰補習班）之負責人；告訴人陳○祥及周○辰（下合稱告訴人等）前為高騰補習班之老師。嗣被告因細故對告訴人等心生不滿，竟基於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1年6月底至7月間某日，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聞共見之高騰補習班補課網站上，張貼告訴人等之教學影片，並發表：「小心被騙」等語之不實言語，足以毀損告訴人等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所謂「言論」在學理上，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事實陳述」始有真實與否之問題，「意見表達」或對於事物之「評論」，因屬個人主觀評價之表現，即無所謂真實與否可言。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而自該條第3項前段：「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規定文義觀之，所謂能證明為真實者，唯有「事實」。據此可徵，我國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所規範者，僅為「事實陳述」，不包括針對特定事項，依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從而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必須是具有足以損害被指述人名譽之具體事件內容，始有誹謗行為可言。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加重誹謗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等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高騰補習班補課網站擷圖照片及被告之供述等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坦承其為高騰補習班負責人，於111年6月底至7月間某日，在高騰補習班補課網站上，張貼高騰補習班老師即告訴人等之教學影片，資料夾名稱記載「高騰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等情不諱，惟堅決否認有何加重誹謗犯嫌，辯稱：補課網站並非不特定人可以共見共聞，為私人影片庫，該標題為其所下，用意在善意提醒。學生及家長不可能會進去網站，縱使看到網站，亦不知其敘述內容，不可能以影片誹謗告訴人等。又檢察官並未指出除告訴人等以外之其他電腦，可以直接在網站上搜尋「高騰」即可進入「補課系統」之證據，卻以此立論「補課系統」為公開網站，而與事實不符等語（見原審卷第319、320頁，本院卷第136頁）。經查：
　㈠被告高騰補習班之負責人，於111年6月底至7月間某日，在高騰補習班補課網站上，張貼高騰補習班老師即告訴人等之教學影片，於該等教學影片之資料夾名稱記載「高騰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文字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經核與告訴人等於警詢及偵訊時指訴情節相符，並有高騰補習班補課網站擷圖照片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又被告在高騰補習班設置補課網站，供該補習班需要補課之學生觀看，於該段期間有補課需求之學生，均可在該補課網站看見被告所發表之「高騰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文字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稱：「該網址不是公開網址，只有內部學生的連線補課伺服器才看的到」、「只有在高騰文理補習班內部補課網址公開過他們的上課影帶訊息讓學生知道」等語（見偵卷第16、17頁），及於偵訊時供稱：「（該補課電腦是否只有特定人可以上網？）除非有經過我授權獲得補課權限才可以上網，算是特定人」等語甚詳（見偵卷第62頁），經核與告訴人陳○祥於偵訊時以證人地位證稱：「是學生告訴我陳信宏在本件之公開網站上放上影片批評我，學生表示他們有看到。學生也有擷圓給我看」等語（見偵卷第63頁），及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你是如何知道該網頁擷圖內容？）是學生跟我講的」等語（見原審卷第123頁），及告訴人周○辰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離職前（高騰補習班）大概有50、60位（學生）」等語相符（見原審卷第133頁）。是以，告訴人周○辰離職前，高騰補習班約有50、60位學生，該補習班學生只要有補課需求，均可在該補課網站看見「高騰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文字。被告既在補課網站中，於告訴人等之教學影片檔案連結中發表「高騰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其目的顯係讓有補課需求之學生看見，且當時補習班約有50、60位學生，已屬多數人，被告有將前揭文字廣為散布於眾之意思。被告辯稱：伊未散布於眾云云，並非可採。
　㈢然被告在補課網站發表之「高騰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文字，下方有四部影片連結，分別屬告訴人陳○祥、周○辰之教學影片，亦據被告於警詢時供述甚詳（見偵卷第16頁），可見被告主觀上認為告訴人陳○祥、周○辰均為高騰補習班「解聘的老師」，且暗指告訴人陳○祥、周○辰因教學品質等緣故遭補習班解聘，希望該補習班學生注意，「小心被騙」。惟學生至高騰補習班補習，對該補習班教師之教學品質會有其各自評價，此等評價取決於教師教學風格，以及是否適合學生等不確定因素，縱然補習班負責人在補課網站中，對於曾經在其補習班上課之老師即告訴人等有其主觀評價，仍不致損及告訴人等之名譽。
　㈣另告訴人陳○祥、周○辰離職原因是否遭高騰補習班解聘乙節，分據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依據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解雇陳○祥、周○辰」等語（見偵卷第16頁）；告訴人陳○祥於偵訊時指稱：「我並非被解聘，我是自願離職」等語（見偵卷第63頁），及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在111年4月口頭說要離職，跟他們說有找到人我就會離開，後來到5月的時候我就跟他們說我6月要離開，他們就說要再找人，後來他們又在6月底幫我排很多課，因為已經是下班時間了，他們又叫我要再做輔導等其他事情，我就說我巳經是下班時間了，隔天他跟我說我在電話中對他講話不禮貌，要我不用來了，而且後來6月份的薪水還給我扣1萬元」、「我是自願離職」等語（見原審卷第123、124頁）；告訴人周○辰於偵訊時指稱：「我是自願離職，我並非被解聘」等語（見偵卷第63頁），及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是自己請辭的，不是被解聘的」等語（見原審卷第128頁），堪認告訴人陳○祥、周○辰究係自願離職、抑或遭被告解聘或不續聘乙節，被告及告訴人陳○祥、周○辰各執一詞，無從僅以被告或告訴人等片面說法，即予確認告訴人陳○祥、周○辰之離職原因。又依被告提出之LINE對話擷圖（見偵卷第69頁），告訴人陳○祥以「高劍飛」名義，先傳送「主任：六月底前，請你儘快找人，看能否順利交接，這段期間的課，我還是會盡心盡力！」，被告則於110年6月27日（週日）回稱：「很抱歉，高騰這個小廟實在擠不出多餘的利潤給你。我已找到接任的人選。下週一起可以不必到班。祝你東山再起。鴻圖大展」，可見被告向告訴人陳○祥表示「下週一起可以不必到班」前，告訴人陳○祥已先向被告表示「六月底前，請你儘快找人」，參酌告訴人陳○祥於警詢時自承：「110年3月22日開始在高騰文理補習班就職，至110年6月27日離職」等語（見偵卷第19頁），可見其自稱離職日為110年6月27日，當日即為被告向告訴人陳○祥表示「下週一起可以不必到班」，被告據此自認告訴人陳○祥係遭其解聘，亦非全然無據。是以，被告本於其主觀認知，在補課網站發表「高騰解聘的老師」，客觀上是否有指摘或傳述不實之具體事實之行為已屬有疑，尚無從令本院產生對被告不利判斷之確信。
　㈤至於被告及其原審選任辯護人於原審聲請向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及美商科高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函詢高騰補習班補課網站是否屬於公開網站之調查證據聲請乙節（詳原審卷第161至162、228頁），然本案依現存證據已無法證明被告有何誹謗犯行，被告及其原審選任辯護人前揭調查證據之聲請核無必要，應予駁回，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公訴人指出之證明方法，無法證明被告有何加重誹謗犯行，本件關於被告犯罪之證明，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為有罪之判斷，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原審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雖以告訴人等並未遭高騰補習班解聘，而係自行離職，被告所發表之「高騰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指稱告訴人等因不適任遭解聘，為人不誠實，有刻意以公開方式對告訴人等予以輕侮詆毀等詞提起上訴，經核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呂凱起訴，檢察官林家瑜提起上訴，檢察官蔣志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靜  琪
                         　   法　官  黃  小  琴
                              法  官　柯  志  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  雅  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904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信宏



選任辯護人  黃靖閔律師
            吳冠邑律師
            張雅婷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
度易字第76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408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信宏（下稱被告）為彰化縣私立高騰
    文理補習班（下稱高騰補習班）之負責人；告訴人陳○祥及
    周○辰（下合稱告訴人等）前為高騰補習班之老師。嗣被告
    因細故對告訴人等心生不滿，竟基於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
    1年6月底至7月間某日，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聞共見之高騰補
    習班補課網站上，張貼告訴人等之教學影片，並發表：「小
    心被騙」等語之不實言語，足以毀損告訴人等之名譽，因認
    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所
    謂「言論」在學理上，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
    ；「事實陳述」始有真實與否之問題，「意見表達」或對於
    事物之「評論」，因屬個人主觀評價之表現，即無所謂真實
    與否可言。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而指
    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而自該條第
    3項前段：「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
    規定文義觀之，所謂能證明為真實者，唯有「事實」。據此
    可徵，我國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所規範者，僅為「事實陳
    述」，不包括針對特定事項，依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
    意見、評論或批判，從而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必須是
    具有足以損害被指述人名譽之具體事件內容，始有誹謗行為
    可言。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加重誹謗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等於警詢
    及偵查中之指訴、高騰補習班補課網站擷圖照片及被告之供
    述等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坦承其為高騰補習班負責人，於11
    1年6月底至7月間某日，在高騰補習班補課網站上，張貼高
    騰補習班老師即告訴人等之教學影片，資料夾名稱記載「高
    騰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等情不諱，惟堅決否認有何加重
    誹謗犯嫌，辯稱：補課網站並非不特定人可以共見共聞，為
    私人影片庫，該標題為其所下，用意在善意提醒。學生及家
    長不可能會進去網站，縱使看到網站，亦不知其敘述內容，
    不可能以影片誹謗告訴人等。又檢察官並未指出除告訴人等
    以外之其他電腦，可以直接在網站上搜尋「高騰」即可進入
    「補課系統」之證據，卻以此立論「補課系統」為公開網站
    ，而與事實不符等語（見原審卷第319、320頁，本院卷第13
    6頁）。經查：
　㈠被告高騰補習班之負責人，於111年6月底至7月間某日，在高
    騰補習班補課網站上，張貼高騰補習班老師即告訴人等之教
    學影片，於該等教學影片之資料夾名稱記載「高騰解聘的老
    師／小心被騙」文字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經核與告訴
    人等於警詢及偵訊時指訴情節相符，並有高騰補習班補課網
    站擷圖照片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又被告在高騰補習班設置補課網站，供該補習班需要補課之
    學生觀看，於該段期間有補課需求之學生，均可在該補課網
    站看見被告所發表之「高騰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文字等
    情，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稱：「該網址不是公開網址，只有
    內部學生的連線補課伺服器才看的到」、「只有在高騰文理
    補習班內部補課網址公開過他們的上課影帶訊息讓學生知道
    」等語（見偵卷第16、17頁），及於偵訊時供稱：「（該補
    課電腦是否只有特定人可以上網？）除非有經過我授權獲得
    補課權限才可以上網，算是特定人」等語甚詳（見偵卷第62
    頁），經核與告訴人陳○祥於偵訊時以證人地位證稱：「是
    學生告訴我陳信宏在本件之公開網站上放上影片批評我，學
    生表示他們有看到。學生也有擷圓給我看」等語（見偵卷第
    63頁），及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你是如何知道該網頁擷
    圖內容？）是學生跟我講的」等語（見原審卷第123頁），
    及告訴人周○辰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離職前（高騰補習
    班）大概有50、60位（學生）」等語相符（見原審卷第133
    頁）。是以，告訴人周○辰離職前，高騰補習班約有50、60
    位學生，該補習班學生只要有補課需求，均可在該補課網站
    看見「高騰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文字。被告既在補課網
    站中，於告訴人等之教學影片檔案連結中發表「高騰解聘的
    老師／小心被騙」，其目的顯係讓有補課需求之學生看見，
    且當時補習班約有50、60位學生，已屬多數人，被告有將前
    揭文字廣為散布於眾之意思。被告辯稱：伊未散布於眾云云
    ，並非可採。
　㈢然被告在補課網站發表之「高騰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文字
    ，下方有四部影片連結，分別屬告訴人陳○祥、周○辰之教學
    影片，亦據被告於警詢時供述甚詳（見偵卷第16頁），可見
    被告主觀上認為告訴人陳○祥、周○辰均為高騰補習班「解聘
    的老師」，且暗指告訴人陳○祥、周○辰因教學品質等緣故遭
    補習班解聘，希望該補習班學生注意，「小心被騙」。惟學
    生至高騰補習班補習，對該補習班教師之教學品質會有其各
    自評價，此等評價取決於教師教學風格，以及是否適合學生
    等不確定因素，縱然補習班負責人在補課網站中，對於曾經
    在其補習班上課之老師即告訴人等有其主觀評價，仍不致損
    及告訴人等之名譽。
　㈣另告訴人陳○祥、周○辰離職原因是否遭高騰補習班解聘乙節
    ，分據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依據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解
    雇陳○祥、周○辰」等語（見偵卷第16頁）；告訴人陳○祥於
    偵訊時指稱：「我並非被解聘，我是自願離職」等語（見偵
    卷第63頁），及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在111年4月口頭說
    要離職，跟他們說有找到人我就會離開，後來到5月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說我6月要離開，他們就說要再找人，後來他們
    又在6月底幫我排很多課，因為已經是下班時間了，他們又
    叫我要再做輔導等其他事情，我就說我巳經是下班時間了，
    隔天他跟我說我在電話中對他講話不禮貌，要我不用來了，
    而且後來6月份的薪水還給我扣1萬元」、「我是自願離職」
    等語（見原審卷第123、124頁）；告訴人周○辰於偵訊時指
    稱：「我是自願離職，我並非被解聘」等語（見偵卷第63頁
    ），及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是自己請辭的，不是被解聘
    的」等語（見原審卷第128頁），堪認告訴人陳○祥、周○辰
    究係自願離職、抑或遭被告解聘或不續聘乙節，被告及告訴
    人陳○祥、周○辰各執一詞，無從僅以被告或告訴人等片面說
    法，即予確認告訴人陳○祥、周○辰之離職原因。又依被告提
    出之LINE對話擷圖（見偵卷第69頁），告訴人陳○祥以「高
    劍飛」名義，先傳送「主任：六月底前，請你儘快找人，看
    能否順利交接，這段期間的課，我還是會盡心盡力！」，被
    告則於110年6月27日（週日）回稱：「很抱歉，高騰這個小
    廟實在擠不出多餘的利潤給你。我已找到接任的人選。下週
    一起可以不必到班。祝你東山再起。鴻圖大展」，可見被告
    向告訴人陳○祥表示「下週一起可以不必到班」前，告訴人
    陳○祥已先向被告表示「六月底前，請你儘快找人」，參酌
    告訴人陳○祥於警詢時自承：「110年3月22日開始在高騰文
    理補習班就職，至110年6月27日離職」等語（見偵卷第19頁
    ），可見其自稱離職日為110年6月27日，當日即為被告向告
    訴人陳○祥表示「下週一起可以不必到班」，被告據此自認
    告訴人陳○祥係遭其解聘，亦非全然無據。是以，被告本於
    其主觀認知，在補課網站發表「高騰解聘的老師」，客觀上
    是否有指摘或傳述不實之具體事實之行為已屬有疑，尚無從
    令本院產生對被告不利判斷之確信。
　㈤至於被告及其原審選任辯護人於原審聲請向國立臺灣科技大
    學電子工程系及美商科高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函詢高騰
    補習班補課網站是否屬於公開網站之調查證據聲請乙節（詳
    原審卷第161至162、228頁），然本案依現存證據已無法證
    明被告有何誹謗犯行，被告及其原審選任辯護人前揭調查證
    據之聲請核無必要，應予駁回，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公訴人指出之證明方法，無法證明被告有何加重
    誹謗犯行，本件關於被告犯罪之證明，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為有罪之
    判斷，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原審為被告
    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雖以告訴人等並未遭高騰補
    習班解聘，而係自行離職，被告所發表之「高騰解聘的老師
    ／小心被騙」，指稱告訴人等因不適任遭解聘，為人不誠實
    ，有刻意以公開方式對告訴人等予以輕侮詆毀等詞提起上訴
    ，經核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呂凱起訴，檢察官林家瑜提起上訴，檢察官蔣志
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靜  琪
                         　   法　官  黃  小  琴
                              法  官　柯  志  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  雅  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904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信宏



選任辯護人  黃靖閔律師
            吳冠邑律師
            張雅婷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76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408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信宏（下稱被告）為彰化縣私立高騰文理補習班（下稱高騰補習班）之負責人；告訴人陳○祥及周○辰（下合稱告訴人等）前為高騰補習班之老師。嗣被告因細故對告訴人等心生不滿，竟基於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1年6月底至7月間某日，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聞共見之高騰補習班補課網站上，張貼告訴人等之教學影片，並發表：「小心被騙」等語之不實言語，足以毀損告訴人等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所謂「言論」在學理上，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事實陳述」始有真實與否之問題，「意見表達」或對於事物之「評論」，因屬個人主觀評價之表現，即無所謂真實與否可言。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而自該條第3項前段：「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規定文義觀之，所謂能證明為真實者，唯有「事實」。據此可徵，我國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所規範者，僅為「事實陳述」，不包括針對特定事項，依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從而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必須是具有足以損害被指述人名譽之具體事件內容，始有誹謗行為可言。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加重誹謗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等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高騰補習班補課網站擷圖照片及被告之供述等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坦承其為高騰補習班負責人，於111年6月底至7月間某日，在高騰補習班補課網站上，張貼高騰補習班老師即告訴人等之教學影片，資料夾名稱記載「高騰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等情不諱，惟堅決否認有何加重誹謗犯嫌，辯稱：補課網站並非不特定人可以共見共聞，為私人影片庫，該標題為其所下，用意在善意提醒。學生及家長不可能會進去網站，縱使看到網站，亦不知其敘述內容，不可能以影片誹謗告訴人等。又檢察官並未指出除告訴人等以外之其他電腦，可以直接在網站上搜尋「高騰」即可進入「補課系統」之證據，卻以此立論「補課系統」為公開網站，而與事實不符等語（見原審卷第319、320頁，本院卷第136頁）。經查：
　㈠被告高騰補習班之負責人，於111年6月底至7月間某日，在高騰補習班補課網站上，張貼高騰補習班老師即告訴人等之教學影片，於該等教學影片之資料夾名稱記載「高騰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文字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經核與告訴人等於警詢及偵訊時指訴情節相符，並有高騰補習班補課網站擷圖照片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又被告在高騰補習班設置補課網站，供該補習班需要補課之學生觀看，於該段期間有補課需求之學生，均可在該補課網站看見被告所發表之「高騰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文字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稱：「該網址不是公開網址，只有內部學生的連線補課伺服器才看的到」、「只有在高騰文理補習班內部補課網址公開過他們的上課影帶訊息讓學生知道」等語（見偵卷第16、17頁），及於偵訊時供稱：「（該補課電腦是否只有特定人可以上網？）除非有經過我授權獲得補課權限才可以上網，算是特定人」等語甚詳（見偵卷第62頁），經核與告訴人陳○祥於偵訊時以證人地位證稱：「是學生告訴我陳信宏在本件之公開網站上放上影片批評我，學生表示他們有看到。學生也有擷圓給我看」等語（見偵卷第63頁），及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你是如何知道該網頁擷圖內容？）是學生跟我講的」等語（見原審卷第123頁），及告訴人周○辰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離職前（高騰補習班）大概有50、60位（學生）」等語相符（見原審卷第133頁）。是以，告訴人周○辰離職前，高騰補習班約有50、60位學生，該補習班學生只要有補課需求，均可在該補課網站看見「高騰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文字。被告既在補課網站中，於告訴人等之教學影片檔案連結中發表「高騰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其目的顯係讓有補課需求之學生看見，且當時補習班約有50、60位學生，已屬多數人，被告有將前揭文字廣為散布於眾之意思。被告辯稱：伊未散布於眾云云，並非可採。
　㈢然被告在補課網站發表之「高騰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文字，下方有四部影片連結，分別屬告訴人陳○祥、周○辰之教學影片，亦據被告於警詢時供述甚詳（見偵卷第16頁），可見被告主觀上認為告訴人陳○祥、周○辰均為高騰補習班「解聘的老師」，且暗指告訴人陳○祥、周○辰因教學品質等緣故遭補習班解聘，希望該補習班學生注意，「小心被騙」。惟學生至高騰補習班補習，對該補習班教師之教學品質會有其各自評價，此等評價取決於教師教學風格，以及是否適合學生等不確定因素，縱然補習班負責人在補課網站中，對於曾經在其補習班上課之老師即告訴人等有其主觀評價，仍不致損及告訴人等之名譽。
　㈣另告訴人陳○祥、周○辰離職原因是否遭高騰補習班解聘乙節，分據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依據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解雇陳○祥、周○辰」等語（見偵卷第16頁）；告訴人陳○祥於偵訊時指稱：「我並非被解聘，我是自願離職」等語（見偵卷第63頁），及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在111年4月口頭說要離職，跟他們說有找到人我就會離開，後來到5月的時候我就跟他們說我6月要離開，他們就說要再找人，後來他們又在6月底幫我排很多課，因為已經是下班時間了，他們又叫我要再做輔導等其他事情，我就說我巳經是下班時間了，隔天他跟我說我在電話中對他講話不禮貌，要我不用來了，而且後來6月份的薪水還給我扣1萬元」、「我是自願離職」等語（見原審卷第123、124頁）；告訴人周○辰於偵訊時指稱：「我是自願離職，我並非被解聘」等語（見偵卷第63頁），及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是自己請辭的，不是被解聘的」等語（見原審卷第128頁），堪認告訴人陳○祥、周○辰究係自願離職、抑或遭被告解聘或不續聘乙節，被告及告訴人陳○祥、周○辰各執一詞，無從僅以被告或告訴人等片面說法，即予確認告訴人陳○祥、周○辰之離職原因。又依被告提出之LINE對話擷圖（見偵卷第69頁），告訴人陳○祥以「高劍飛」名義，先傳送「主任：六月底前，請你儘快找人，看能否順利交接，這段期間的課，我還是會盡心盡力！」，被告則於110年6月27日（週日）回稱：「很抱歉，高騰這個小廟實在擠不出多餘的利潤給你。我已找到接任的人選。下週一起可以不必到班。祝你東山再起。鴻圖大展」，可見被告向告訴人陳○祥表示「下週一起可以不必到班」前，告訴人陳○祥已先向被告表示「六月底前，請你儘快找人」，參酌告訴人陳○祥於警詢時自承：「110年3月22日開始在高騰文理補習班就職，至110年6月27日離職」等語（見偵卷第19頁），可見其自稱離職日為110年6月27日，當日即為被告向告訴人陳○祥表示「下週一起可以不必到班」，被告據此自認告訴人陳○祥係遭其解聘，亦非全然無據。是以，被告本於其主觀認知，在補課網站發表「高騰解聘的老師」，客觀上是否有指摘或傳述不實之具體事實之行為已屬有疑，尚無從令本院產生對被告不利判斷之確信。
　㈤至於被告及其原審選任辯護人於原審聲請向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及美商科高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函詢高騰補習班補課網站是否屬於公開網站之調查證據聲請乙節（詳原審卷第161至162、228頁），然本案依現存證據已無法證明被告有何誹謗犯行，被告及其原審選任辯護人前揭調查證據之聲請核無必要，應予駁回，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公訴人指出之證明方法，無法證明被告有何加重誹謗犯行，本件關於被告犯罪之證明，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為有罪之判斷，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原審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雖以告訴人等並未遭高騰補習班解聘，而係自行離職，被告所發表之「高騰解聘的老師／小心被騙」，指稱告訴人等因不適任遭解聘，為人不誠實，有刻意以公開方式對告訴人等予以輕侮詆毀等詞提起上訴，經核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呂凱起訴，檢察官林家瑜提起上訴，檢察官蔣志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靜  琪
                         　   法　官  黃  小  琴
                              法  官　柯  志  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  雅  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